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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金卫〔2017〕59 号

金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关于印发金水区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

救治方案的通知

委属相关科室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，辖区相关医疗卫

生机构、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：

现将《金水区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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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水区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方案

为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，确保及时、迅速、有序救治

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，提高应急救治能力，有效控制孕产妇和新

生儿死亡率，保障母婴安全，根据《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

〈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标准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（豫卫妇幼〔2016〕114 号）、《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

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重孕产妇救治和危重新生儿救治管理的通

知》（郑卫妇幼〔2016〕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金水区范围内因各种妊娠合并症、妊娠并发症或其它因素

危及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安全的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救

治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成立金水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领导小组，领导

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基妇科，负责组织、协调

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工作。

（二）成立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。以市级指定的市

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，负责辖区内各医疗机构提出的

需转诊、会诊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工作。

（三）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收集、总结、上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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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、追踪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情况，并对孕产妇、新生

儿死亡病例组织评审，总结抢救工作经验与教训。

三、建立高危孕产妇筛查、管理及分级住院分娩制度

（一）高危孕产妇管理程序

1.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医疗保健机构围产保健门诊在

早孕检查和产前检查时必须常规进行高危因素筛查。

2.辖区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对初次发现高危孕妇必须填写《高

危孕产妇管理登记》，同时在《孕产妇保健手册》封面上注明 “高

危孕妇”，并按照《高危孕产妇评分标准》进行评分，并预约登记

下次复诊时间。

3.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围产保健门诊筛查出的高危孕产

妇，要在每月 15 日前将《高危孕产妇管理》信息上报至区妇幼保

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围保门诊及辖区各医院产科门诊通

过系统的产前检查，尽早筛查出具有高危因素的孕妇，及早给与

评估与诊治。对妊娠早期高危孕妇继续妊娠者，应评估是否转诊，

对妊娠中晚期出现的异常情况，如：妊娠期高血压疾病、妊娠期

糖尿病、胎儿生长受限、胎盘和羊水异常等高危妊娠者应加强管

理及时转诊到上级医院，对筛查出的高危孕产妇必须进行专案管

理，并对结果进行追踪随访。围产保健门诊医师有责任督促高危

孕产妇根据病情按时（按医嘱）到具有相应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

进行产前检查和治疗（必要时护送入院），指导高危孕妇实行分级



- 4 -

住院。

（二）辖区各助产机构工作职责

要严格按照《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》（卫妇社发〔2011〕56

号）要求，开展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，筛查危险因素，识别高危

孕妇，严格实行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，密切监测、治疗妊娠合并

症和并发症。对患有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不宜继续妊娠的孕妇，

应及时进行评估和确诊，并告知本人继续妊娠风险，提出科学严

谨的医学建议，切实加强孕产妇风险管理。如无条件诊疗，不得

截留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，应及时转诊，避免诊治延误。

四、应急响应

Ⅳ级应急响应：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在孕妇建卡孕期保健中，

应对孕产妇进行高危评估，及时将需转诊高危孕妇转至郑州市妇

幼保健院，建专案管理。

Ⅲ级应急响应：孕妇患有重度高危因素的或产后 2 小时内出

血达 400ml，经半小时积极处理后病情无明显好转或出血量继续增

多的，应立即报告院内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抢救小组，进入市级

预警状态。

Ⅱ级应急响应：孕妇待产在院期间患有各种危及生命安全的

并发症或合并症，或产后 2 小时内出血量达 800ml 的，应立即启

动市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应急响应。

Ⅰ级应急响应：孕妇待产在院期间患有各种严重并发症或合

并症，处于危重状态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的，应立即启动省级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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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应急响应。

五、应急响应启动程序

（一）应急响应启动

院内高危孕产妇、高危儿、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应急响

应启动条件的，首诊医疗机构医护人员，应立即报告分管领导，

启动院内救治应急响应。

（二）应急响应

院内孕产妇和新生儿抢救小组成员接到启动响应电话，应在

最短时间内作出响应，及时了解病情，根据病人具体情况做好人

员、物资调配工作。根据应急响应级别及时报告相应危重孕产妇

和新生儿救治小组、办公室和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，应

急状态解除时也要报告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（三）院内救治

接诊高危孕产妇、高危儿、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后，医院必

须积极进行院内救治，视医院条件和病情需要确定就地救治或转

诊，必要时请上级专家电话或现场会诊。病人确需转院的，应做

好转院途中的人员、物资保障。

（四）上级专家会诊

在院内救治时如需要会诊，首先呼叫对口省、市级危重孕产

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的专家库相关专家进行电话会诊。如病情需

要，可请求省、市级专家到现场参与抢救。

（五）转诊治疗原则与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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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原则上实行就地就近救治和“先动

专家，再动病人”原则。孕产妇和新生儿基本情况较好，适宜短

距离转运的，在咨询上级专家后并在上级专家的指导下进行转诊，

以避免盲目转诊而延误最佳救治时机。

（六）接诊与转诊要求

1.实行首诊负责制。首诊单位接诊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时，

要及时转诊到郑州市妇幼保健院，建立专案管理并及时诊治。

2.建立绿色通道。对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实行无条件救治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停药，并确保转运途中所需的一切设施设

备、救治物资、交通工具和医护人员的到位。

3.转出单位在转诊时应同时递交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记

录，内容包括：病人姓名、年龄、主要诊断、主要治疗经过、主

要辅助检查记录，经治医生姓名、联系方式。

4.转诊途中，转出单位要配备较强的医疗救护力量，尽力确

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在转诊途中生命安全。

（七）转诊网络流程

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民营医院，非救治中心县

直医疗保健机构→市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→省级危重

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。

六、报告、反馈、总结制度

（一）报告流程

接诊医生→接诊科室→接诊医院负责人→市级孕产妇和新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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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救治中心业务负责人→省级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业务负责

联络人。

实行首诊报告制，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

儿首诊接诊科室负责人为责任报告人，首诊医生为危重孕产妇和

新生儿的责任登记人，救治首诊科室做好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

治管理的各项登记，围保科或医务科负责收集并统一报送区妇幼

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报告内容

孕产妇和新生儿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户籍地、孕产次、目前

病情、救治经过、急需协助解决的事宜等。

（三）反馈

各上级救治中心需在患者出院后 1 周内将本院对转诊患者救治情

况、转归及对转诊医疗保健机构诊治评估等进行书面反馈。

（四）总结

救治中心、首诊医疗保健机构需组织专家进行回顾性的疑难

案例讨论，总结诊治和救治中的经验教训，不断提高诊治水平。

七、信息报送

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辖区各助产机构→区妇幼

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→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。

八、责任追究

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要严格执行《金水区危重孕产妇和新

生儿救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切实提高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应急救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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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，有效控制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。对高危截留、管理失误和

医疗责任造成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、

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思想认识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

员会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辖区相关医疗卫生机构、

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宣传栏、发放宣

传材料等多种形式，普及孕产妇及儿童保健知识，进一步提高适

龄妇女对孕产期保健重要性和高危妊娠的危害性的认识，增强群

众的自我保护意识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，认真组织实施。母婴安全领导小组要

明确工作职责，定期开展专项督查，分析、研究本级危重孕产妇、

新生儿救治工作情况，完善工作制度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检查，强化保障措施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

员会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对在高危孕产妇、新生儿会

诊急救绿色通道管理工作中，因不服从命令、工作不负责、通讯

不畅、抢救不及时等人为因素造成孕产妇、新生儿死亡的单位，

要进行严格问责，并限期进行整改；对在危重孕产妇和孕重新生

儿救治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。

十、此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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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金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调整母婴安全工

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员的通知

2.郑州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联系方式

3.郑州市危重孕产妇转诊救治表及反馈通知单

4.郑州市危重孕产妇转诊救治登记本（样表）

5.郑州市危重新生儿救治转诊流程



- 10 -

附件 1

金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调整母婴
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员的通知

为切实做好我市孕产妇管理和临床救治工作，保障母婴安全，
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将金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母婴安全工作

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员进行调整，调整后名单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及工作职责

组 长：李 东 区卫生计生委主任

副组长：杨华丽 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

石俊阁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

成 员：王睿涛 区卫生计生委公共卫生科科长

杨卫萍 区卫生计生委中西医综合管理科科长

廖 媛 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综合管理科科长

刘 镠 区卫生计生委宣传教育科科长

王 莉 区卫生计生委中西医综合管理科副科长

吕全新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

海凌杰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

母婴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共卫生科，王睿涛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
成 员：史 锦 区卫生计生委公共卫生科科员

化晶波 区卫生计生委中西医综合管理科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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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红丽 区卫生计生委中西医综合管理科科员

刘文涛 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综合管理科科员

张 菁 区卫生计生委宣传教育科科员

李 靖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孕产保健科

科长

工作职责：负责保障母婴安全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管理工作，

制定相关工作实施方案；建立全区妇幼健康服务监测预警机制和

各相关医疗保健机构联动机制；健全完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

救、会诊、转诊网络；大力普及母婴健康知识；加大妇幼相关人

才培训力度；加强政策调研和指导；定期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指导

和业务培训。

二、专家组成员及工作职责

组 长：张太意 金水区总医院业务副院长、副主任医师

成 员：熊 虹 郑州市儿童医院儿科主任医师

康文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儿科主任医师

苗凤台 郑州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

闫安平 郑州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师

吴爱红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

于凤琴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

张保萍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

王 敏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

冯炎超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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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建奎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

赵 亮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

工作职责：负责全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会诊、救治和技

术指导工作；承担相关培训任务；指导各相关医疗保健单位做好

孕产妇生育咨询、评估、高危筛查和救治工作；在全区母婴安全

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下开展督导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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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郑州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联系方式

救治中心单位 科室 联系电话

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0371-63881120

郑州市中心医院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137331766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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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危重孕产妇转诊救治表及反馈通知单
孕产妇姓名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住 址

发生单位 发生时间 产次 孕周

病情摘要

1、诊断：

2、处理简要经过：

3、孕产妇生命体征： BP： P： R： 意识： 尿

量

4、分娩经过：

5、产后出血及处理情况：累计产后出血量 ml

6、其他

就地抢救记录：

转诊原因：

转出医院： 转诊医生： 转出时间：

途中情况及处理经过：护送医生： 转诊工具及路程时间：

病情及处理：

转入医院: 接诊医生: 接诊时间：

转入时情况：1、孕产妇生命体征：BP： P： R： 意识： 尿量

2、产程进展情况：

3、阴道流血情况：

4、其他：

转入结局： 转入病房 转市级医院 转省级医院

向转诊单位反馈：1、孕产妇结局：抢救成功、抢救失败、来院时已死亡

2、评价：及时、不及时、延误、不宜转诊

3、抢救时间： 小时 分

4、存在问题及建议：

报告单位： 报告人： 职务/职称： 报告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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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郑州市危重孕产妇转诊救治登记本

登记单位：

登记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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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此登记表用于统计本院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

附件 4

郑州市危重孕产妇转诊救治登记表

日期 姓名
年

龄
住址 联系电话 孕周 胎产次

初步

诊断

转诊

医院

接诊

医院
转归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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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郑州市危重新生儿救治转诊流程

院内发现危重新生儿

病情评估

危重新生儿(不宜转院)危重新生儿（本院无条件救治）

科主任批准，监护人同意上转

救治中心接诊途中密切观察病情变化

绿色通道入院救治

就地指导抢救，病情稳定后转诊

转诊单位提交

转诊病情记录

告知患儿监护人转诊原因及转运

途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并签字

绿色通道

入院救治

转诊单位联系中心：郑州市儿童医院（0371-63917120）
郑州市妇幼保健院（1383715888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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